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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
育局)

承辦人：科員 陳昭如

電話：22289111#54529

電子信箱：ru12197@tc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啟明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終字第11000747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有關本市敬老愛心卡及兒童卡

使用規定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110年9月24日中捷運字第

1100004427號函辦理。

二、臺中市交通卡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：「交通卡及敬老愛心

卡限本人使用，持卡人並應配合查票人員出示電子票證及

優惠身分之證明文件，如經查獲有轉讓或轉借他人使用情

形者，本府得自查獲日起取消其乘車優惠一年；第二次查

獲者，得自第二次查獲日起再接續取消其乘車優惠三年；

查獲三次以上者，得自第三次查獲日起再接續取消其乘車

優惠五年。出借、轉讓、冒用及盜用他人交通卡牟取非法

利益或惡意破壞交通卡應用系統者，得依法追究責任」。

三、另兒童卡係屬符合兒童身分優惠票卡，冒用者亦將依大眾

捷運法第49條第1項規定：「旅客無票、持用失效車票或冒

用不符身分之車票乘車者，除補繳票價外，並支付票價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00005811

■■■■■■學生事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9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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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倍之違約金」。

四、上開本市敬老愛心卡及兒童卡使用規定，請貴校協助宣

導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

校、臺中市華德福大地實驗學校、私立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、麗喆學校財團

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、臺中市私立育仁國民小學、

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、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慎齋國民小學、台中市私立明

道普霖斯頓國民小學

副本：終身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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